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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现在的位置：对旅游业几个重要问题的经济学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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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旅游业具有涉及面广、综合性强的特点，一直以来各界对旅游业涵盖面的理解仁智见殊，甚至引致了不

少争论。为便于在统一的认识框架下形成对下文所述问题的一致理解起点，本文于此对即将论及旅游业所指范围进

行先期界定：本文秉沿狭义视角的旅游业概念，即指为旅游者提供旅游服务和产品产业中和旅游有关部分的综合。

进一步而言，旅游业 GDP（或称旅游业增加值）是由旅游产业和经济体内的其他产业为响应境内旅游消费而产生

的增加值，但不包括向非旅游者提供服务中所产生的那部分增加值。 

1 旅游总收入与旅游业 GDP 内涵差异明显 

多年来，旅游界一直热衷于旅游总收入的调查统计，并用“旅游总收入相当于 GDP 的百分之几”的提法表明

旅游业产业地位及对国民经济的突出贡献。对此李江帆等提出了明确质疑，指出旅游总收入属于总产值概念，如此

做法是把两个不存在部分和整体关系的数混淆在一起算百分比，既不合规，亦不合理
[1]

。即便如此，由于旅游卫

星账户在我国仅有零星推广使用，旅游业增加值统计更多时候仅停留在学术讨论上，使得旅游总收入仍旧是为了解

旅游业宏观发展状况的首位统计指标。而在这一统计惯性下，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旅游业是由需求定义的产业，其

服务和产品属最终消费，因而旅游总收入属国民经济GDP 组成，进而认为旅游总收入基本等值于旅游业 GDP，

2009 年 1.29 万亿元旅游总收入占当年33.53 万亿元 GDP 比重（3.85%）即为旅游业产业地位。事实上，这一

认识有欠妥当，对此从三个方面逐层解构。 

1.1 产业 GDP 核算通行法则 

世界旅游组织等建议的《旅游卫星账户：推荐方法框架》（以下简称《框架》）综合世界通行核算法则指

出，“一种生产活动的经济意义通常用它的增加值计量，这种计量确保在比较和汇总不同生产活动时不发生重复，

而且完全独立于生产过程的机构组织”
[2]

。其实，即便某产业按需求定义，但也不意味着可以按需求来计量其经

济规模。 

一个简单的例子：农民花 5 元钱买了棉花种子种出棉花，卖给纱厂获得 10 元，纱厂纺出棉线卖给布厂获得

15 元，布厂织布后卖给制衣厂获得 20元，制衣厂制出成衣卖给商场批发商获得25 元，游客旅游期间在商场买的

该成衣支出 30 元，假设整个过程在一个财务年度内完成，那么这一过程创造GDP 为 25 元（30- 5 或 

5+5+5+5+5）而每一个产业创造的 GDP 都是 5 元（从增加值角度核算）。但如果从需求角度核算，是说旅游业

称其产业 GDP 为25元，批发零售业称其产业 GDP 亦为 25 元，制衣厂称其产业 GDP 为 20 元，以此类推，还

是说仅从最终需求角度考察，旅游业 GDP 为 25 元，其他产业GDP 均为零？如此必然不会令多数人信服。也有人

认为，如果某一产品因某一最终需求诱发，就全部计入该需求相对应的产业。如上例中成衣如果为游客购买那就计

入旅游业 GDP，如果是本地居民购买是不是就该计入零售业呢？而且如此一来，作为纺纱企业，甚至织布企业，

其产品几乎永远只是作为其他产业产品的中间产品，那其产业 GDP 是不是永远为零了呢①？
 

因此，按照增加值法核算产业 GDP 于情于理都较为科学，因而也就成为国际通行的法则。 

1.2旅游总收入不属于国民经济  

GDP由旅游总收入映射国民经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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